第一次見到她，我只覺得她很可愛，又活潑，在她可愛的笑容中，我彷彿迷失在裡面，但那時候，我還沒這麼愛她。我們是同一個補習班的，後來我發現她也和我是同個學校，我是十班，她是六班的。
「看女生唷？」大隻嘻皮笑臉的說著，推了我一把。

「幹嘛？犯法喔。」大隻的長的黑黑壯壯的，被他一撞，我差點飛出去，我長得

很平凡，是女人嘴裡說的路人系，看過去馬上就會忘了臉孔的那種。這一天剛下

課，我們兩個穿著高中制服。

「哪隻？我幫你瞧瞧！」自高奮勇的熱心。

「那個……」一問之下，只好指著對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不錯嘛……長得真可愛！」我看大隻眼睛都亮了。

「我的，不准搶。」緊張之餘，我脫口而出，天啊，我真是自私，但是這種事能

不自私嗎？

「靠，知道了啦！老子沒那麼沒品！」大隻覺得我污辱了他，居然這麼不相信我和他之間的情誼。

「你跟她講過話沒？」大隻關心的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講過一次……」支支吾吾的說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隻聽了當場打了我一掌，大罵：「靠！你也太沒用了吧？」想了想又說：「要老子出馬嗎？」

「不用……我只是欣賞而已……」就算沒緣吧，反正天下女人多的是。

「少來，你下半身蠢蠢欲動。」大隻大笑的說著。

「靠夭喔！」我笑笑的回嘴，但是我發誓我沒有起色心，我只是這麼

一點點想要接近她而已…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來大隻幫我想了個辦法，也是很普通的辦法，就是去和她借筆記，她覺得我怪怪的，怎麼只和她借，真是機玲的小妞，但是她還是借我了，說隔天叫我拿去學校還她，因為下次要小考，她想看筆記。

感謝大隻，因為這個我和她互相認識，當個「不熟」的朋友，但是我小心翼翼的接近她，和她越來越熟，直到我們可以站在走廊講一整個下午，中午我也會去找她吃飯。

她考不好我會安慰她，逗她開心；在她月經完時，我會去紅豆湯給她喝，讓她補補氣；冬天時，怕她冷，我還織了個圍巾給她；期考時，我都會寫小紙條祝她考試順利；下雨時，她忘記帶傘我會把自己的傘給她，自己淋雨回家；上課等她一起上學，下課等她一起放學。

聖誕節前夕我跑去打工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發ＤＭ的工作，原本以為很輕鬆，但是除了要站一整天外，還要對人哈腰，不過沒關係，都是為了她，那個禮拜我賺了七千元，買了一個大蛋糕和一隻大熊給她，她看來很開心，我開玩笑的問她：「有感動到嗎？」

「有。」她說。

這樣就夠了，只要看到她開心，我就開心。

後來我們偶爾會講電話，有一次她在電話中說：「你不要對我這麼好，好不好？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為什麼？」我做錯什麼了嗎？

「……聽我說，你是一個很好的人……」她的語氣聽起來是擔心她自己說出口的樣子。

「……」我咬著牙，沒在說什麼。

在那之後，有一個月我陷入前所謂有的難過，每天都不講話，大隻一直很關心我，但是我不太理他。後來，我好像想通什麼事，我告訴大隻：「沒關係，就算她這麼說沒關係，就讓我當好人吧……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靠，不會吧？她很明顯耶！」大隻整個怒起來，「幹嘛為了一個女的這麼卑賤自己，你之前對她夠好的了，她不懂就算啦！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……」我沉默一會：「我想了很久，我想，我只希望她快樂。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你這什麼爛結論！」

「我很傻吧？」我問大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是啊，你他媽的傻ｂ。」大隻毫不留情的說。

於是後來我還是一直對她很好，但是她始終都不喜歡我。過不久後，該來的總算還是來了，她對我說：「我有喜歡的人了。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嗯……祝妳幸福，要是那傢伙欺負妳，跟我說啊！」我好心痛，痛的好難受，我知道自己眼框都紅了，但是嘴上還是祝福的。

「你……還好吧？」她知道我的心意，關心的問，「我一直想說要不要告訴你，但我覺得你有權知道這件事。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呵，我早就視妳為妹妹了。」我口是心非的說，為得都是要她不要遠離我。

我很痛，我他媽的掛上電話就搥牆壁，我的淚一直流，我的手痛還來不及心痛。為什麼我的付出會被隨便一個男人就追走了呢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女人就這樣。」大隻彷彿早看透一切說，「說穿了，就是你長的不夠帥，不夠有錢，或是不夠有趣。」

然後我就常常看見她和她男朋友手牽手在校園裡，以前我們一起吃便當的位子，如今卻換成她男朋友坐著。我選擇站在遠方，默默的守著她，我偶爾還是會寄小卡片給她，是為了我滿得溢出的愛，她也一直都沒在理我。

過了半年，我突然接到她的電話，她告訴我，她和她男朋友過得很不好，我勸合不勸離，但是那傢伙真的太過份了，我好想好好保護她，不讓她受傷害，我說要去揍那傢伙，叫他好好照顧她，她卻一直搖頭不肯。至此，我們常常講電話，她告訴我她的委屈，但常常掛完電話，彷彿委屈都不見了，我卻又常常見到他們兩個在一起，但這無損我的關心，我還是繼續付出我的關心和以前一樣。

甚至更好。

晚上十二點她說要吃宵夜，我就跑去夜市幫她買再送去她家要當好人就當到底……我咬牙著想，她開心就好了，對她開心就好，她開心我就開心。

就這樣過了半年，她終於和她男朋友分手了，她哭得好傷心，說她再也不願意談戀愛。我想我就守在她旁邊，等她傷好了，或許會願意接受我……

後來考大學時，我們互相鼓勵。我們也約定好考試時不要見面，後來考上之後，我只考上了私立的學校，她上了中央。但是之後，我們再也沒聯絡，我常常打電話到她家……但是從來都不是她接的電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後，高中同學會的時候，我才聽別人談起她，說她上了中央之後，又交了一個男朋友，現在好像同居在一起。我聽到的時候，沒再發表什麼意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你還愛她嗎？」大隻走過來對我說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我很傻吧。」我喝下酒，這麼說著。
